子計畫3-2：國小到校服務計畫
桃園市110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
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小組到校服務計畫
1.  依據
1.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。
(1) 桃園市110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。
(2)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實施要點。
現況分析及需求評估
1. 現行國小到校服務採用「課前輔導員和學校老師共同備課，輔導員公開授課、學校老師共同觀課議課」的方式運作，協助教師們規劃、實踐與反思最適合自己學校學生課程的歷程，但多數教師仍習慣站在觀察者的立場，維持教學一貫的樣貌。。
(4) 108課綱上路，但仍有部分教師對總綱及領綱不清楚。
(5) 每位教師在每一學年皆需公開授課ㄧ次。希望能透過到校服務，共備實作，落實課堂實踐，提升教與學的品質，最終目的，鼓勵學校老師願意開放觀課，在議課檢討與精進成為綜合活動領域運作的常態。
目標：
1. 宣導與溝通108領綱，提供諮詢輔導及問題座談
(7) 落實教學現場的經驗分享與回饋，改進教學技巧，提升教學品質。
(8) 帶領學校教師運用「共備、觀課、議課」等有效教學策略，建立綜合活動領域教學正常化。
辦理單位：
1.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(10) 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(11) 承辦單位：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小組、美華國民小學
活動內容
1. 實施期程：110學年度
(13) 實施重點：
1. 推動學校運用共同備課、觀課及議課等方式提升教與學之品質。
2.輔導學校以學習社群模式運作領域教學研究會。 
(14) 辦理方式：
1. 依輔導團行事曆完成場次規畫，經教育局公告後由學校自發性申請。
1. 到校服務方式及順序安排：教學輔導模式，得依據學校需求與輔導團協調，擔任公開觀課之教學者可為輔導員或校內之教師
3.辦理場次：
	
場次
	日期
	學校

	1
	110.12.9（四）
	大坡國小

	2
	110.12.23（四）
	山頂國小

	3
	110.12. 23（四）
	建國國小

	4
	111.04.14（四）
	新屋國小

	5
	111.05.19（四）
	圳頭國小

	6
	111.05.19（四）
	信義國小



4.到校服務流程表：
	時間
	課程內容
	負責人

	10:30～12:30
	輔導小組到校服務行前會議
	輔導小組召集人或副召集人

	13：00～13：10
	報到
	承辦學校

	13：10～13：50
	說課
	葉靜宜

	14：00～14：40
	觀課
	許家豪

	14：50～15：20
	1.議課
2.教學實例經驗與技巧分享
3.教學資源網站介紹與應用
	呂怡芬

	15：30～16：00
	1.領域(議題小組)重要政策宣導
2.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「提升國中小教學品質」方案
3.綜合座談
	羅玫玲校長
邱冠璋校長
黃建安校長
古艷麗校長


5.輔導員分組：
1. 召(副)集人：每場次均由召集校長或副召校長帶隊，宣導本領重要政域策及主持綜合座談。
專任輔導員：雙邊行前聯繫窗口及庶務。
輔導員：每場次有3至5人，一位擔任主持人，引導到校服務的流程。其餘輔導員擔任教育政策配套措施宣導、教材教法研究、教學資源提供、與受訪學校教師進行共備，參與錄影操作與其他協助等工作。
預期效益
1. 能傳達課程政策、輔導團資源服務。
(16) 透過公開觀課、專題研討、行動研究及經驗分享等服務活動，達到教師精進課堂教學能力之目標。
成效評估
	評量層面
	評估工具
	成效指標

	教學的需求
	到校服務需求表
	到校服務需求表達成率80%

	參與的滿意度
	到校服務回饋意見表如附件一
	80%以上勾選滿意

	專業知能
	實作產出的示例課室觀察記錄表
	能適當轉化領綱，運用教學策略及多元化評量設計完整素養導向的課程


 獎勵：承辦活動有關人員，依據「桃園市(市)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基準」、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」、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及「桃園市(市)立各級學校教職員獎懲要點」辦理敘獎。
經費：由「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(市)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」補助及「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」相關預算補助支應。經費概算詳如下表3-2
本計畫陳市府教育局轉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准後實施。
[bookmark: _GoBack]

桃園市110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
國民教育輔導團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小組
分表3-2：國小組到校服務經費概算表
	第一期（110年8月至111年1月）

	項次
	項目

	單價
	數量
	單位
	總價
	備註

	1
	差旅費
	3,000
	1
	式
	3,000
	依據「桃園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覈實支應(市款支應)

	2
	膳費
	100
	50
	人次
	5,000
	1. 每餐單價上限80元
2.茶水費20元

	3
	印刷費
	20
	50
	人次
	1,000
	手冊、講義及成果印製

	4
	教材教具費
	1,500
	1
	式
	1,500
	詳如後附清單(市款支應)

	5
	雜支
	450
	1
	式
	450
	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。如文具用品、資訊耗材、資料夾、郵資等屬之。

	小計
　
	　　10,950
	1.教育部精進要點補助：1,000元
2.縣市自籌：9,950元

	第二期（111年2月至111年7月）

	項次
	項目

	單價
	數量
	單位
	總價
	備註

	1
	差旅費
	3,000
	1
	式
	3,000
	依據「桃園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覈實支應(市款支應)

	2
	膳費
	100
	50
	人次
	5,000
	2. 每餐單價上限80元
2.茶水費20元

	3
	印刷費
	20
	50
	人次
	1,000
	手冊、講義及成果印製

	4
	教材教具費
	3
	1
	式
	1,500
	詳如後附清單(市款支應)


	5
	雜支
	450
	1
	式
	450
	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。如文具用品、資訊耗材、資料夾、郵資等屬之。

	小計
	10,950
	1.教育部精進要點補助4,000元
2.縣市自籌：6,950元

	教育部精進要點補助經費合計
	5,000
	

	市府預算補助經費合計
	16,900
	

	合計
	21,900
	


教材教具費概算
第一期（110年8月至111年1月）
	項次
	項目
	單價
	數量
	單位
	總價
	備註

	1
	彩色筆
	50
	18
	盒
	900
	

	2
	瓦楞板
	200
	3
	片
	600
	

	
	以下空白
	
	
	
	
	

	
	小計
	
	
	
	1,500
	



第二期（111年2月至111年7月）
	項次
	項目
	單價
	數量
	單位
	總價
	備註

	1
	彩色筆
	50
	18
	盒
	900
	

	2
	瓦楞板
	200
	3
	片
	600
	

	
	以下空白
	
	
	
	
	

	
	小計
	
	
	
	1,500
	




